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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评述

王 蓉

近年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初步

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筹措体

制。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经费保障

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年全国财政预

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拨款达到 1 326 亿

元，比农村税费改革前的 1999年增加

793亿元，年均递增20%；年预算内财

政拨款占当年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的

比重比1999年提高 18.8个百分点。同

时，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先后实施了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

学危房改造工程、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

程教育工程等，改善了农村中小学办

学条件；通过实施“两免一补”等政策，

加强了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

成就有目共睹，但仍然存在一些

突出的问题，包括教育经费总量短缺，

教育资源地区间、城乡间不均衡的问

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等。这些问题引

起了全社会广泛关注。2005年12月24

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提出

从 2006年开始，将全部免除西部地区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

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

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各级政府将按照“明确各级责

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

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原则，

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

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机制。概括来讲，此次改革体现了如下

四个特点：

一是以“学生为本”的政策理念为

指导。改革方案的设计始终贯彻了使

广大农村儿童及其家庭更加直接、更

加广泛地感受到公共财政阳光的原则。

正如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指出的，“让每

一个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

利和教育机会，是各级财政部门义不

容辞的责任，也是公共财政的一个奋

斗目标”。这次改革不仅明确列出了分

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而且

确定由中央财政直接承担中西部地区

免除学杂费和提高公用经费标准所需

的大部分经费，将以往由学生及其家

庭分担的教育投入责任转为主要由中

央财政承担，使这些地区的学生直接

而明确地受益于中央财政。在诸多不

确定性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中央财政

直接而强有力地保障 “让每一个农村

孩子上得起学”目标的实现。在现行教

育过程和教育组织方式的约束下，这

有助于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村儿童从小

确立对于国家的认同及其公民意识的培

养，而这恰恰是义务教育的根本任务。

二是以建立“明确各级责任、中央

地方共担”的新机制为关键。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处

于不断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从 1980到

1993年间是“乡村（镇）为主办教育”

阶段。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县

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责

任人，乡镇成为学校管理的辅助者。

2001 年之后的这几年可称为是“上级

政府救济型资助”阶段，在“以县为主”

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下，中央和省级

政府对于农村学校的财政投入大幅增

加，但是这些资助缺乏完善的制度框

架。在我国的财政体系中，上级政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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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主要是通过两个

渠道。第一，由于教育是地方政府的重

要责任，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点，因此

各种打入地方可支配财力的上级转移

支付自然而然有一部分最终要用于教

育。包括资金分配时没有特别考虑教

育因素的税收返还等，也包括了那些

特别考虑了教育因素的转移支付包括

一般性转移支付、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等。第二个渠道是向下拨付不计

入地方可支配财力、 专款专用的教育

专项转移支付。但是对于第一个渠道，

制度安排中没有明确专门用于教育的

数额，使得地方政府这方面的行为难

以问责。对于第二个渠道，历年来我国

教育专项的主体组成部分是一些大的、

周期性的、以“普九”为目标的项目，

它们不是以平衡常规性的教育事业性

经费为目的，尤其是，它们不是以从根

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学校公用经

费严重缺乏、基建经费投入没有财政

保障这些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解决这

些问题导致的后果如办学条件恶劣、

学生及其家庭被转嫁经费负担等为着

眼点。因此，从历史角度看，新机制的

突出意义在于首先表明了中央政府将

负有农村义务教育的常规性、长期性

和制度性的投入责任；其次，以提高公

用经费供给水平为重点，新机制是一

个以本为重、标本兼治的改革方案。

三是以全面加强农村教育财政管

理基础建设为保障。为保障改革的顺

利，财政部和教育部已经印发了4个配

套改革文件，其核心在于全面提高农

村教育财务管理水平。最为值得关注

的是配套文件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农村

中小学校预算编制制度，学校各项收

支都要统一编入县级财政预算 ，并由

县级财政部门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的规定办理资金支付。农村中小学预

算以学校为基本编制单位，村小（教学

点）纳入其所隶属的中心学校统一代

编。可以看到，政策设计者深刻认识到

我国农村教育财政管理基础薄弱的现

实问题及其对于改革方案实施的巨大

影响，对于相关的能力建设和基础建

设措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四是兼顾现实条件的约束性与长

远改革的必要性。我国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受到诸多的局限，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当前我国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还有待完善，省以下的财

政体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考虑到发展

农村义务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新

机制的及时出台势在必行，也兼顾了

现实条件的约束性和长远改革的必要

性。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中，新机制没有

试图改变现实中基本上是合理的基础

教育“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另

外，由于以增量改革为路线，新机制对

于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冲击较小。但

是，这一政策方案同时给未来的改革

预留了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经费

省级统筹”的新提法，将有利于一些教

育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例如，如果没

有省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地区之间教

育投入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在

贫困地区也难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

和理念。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义务教

育经费投入不均衡更多地体现在省内

不均衡，而非省际间不均衡。另外，按

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省以

下财政体制由省级政府负责确定；中

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都要

通过省级财政进行统筹安排或具体下

达。如果未来财政体制的变化带来省

以下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调整，目前

的安排对此也将具有足够的适应性。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方案的出台，

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问

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第一，一套改革

方案具有多少价值、能收到什么效果，

还有赖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实施。核

心的问题是，那些担负着落实政策重

任的地方政府人员、 校长和教师必须

对这些政策有强烈的认同，包括对具

体政策的较强的“拥护感”。目前这种

加强中央监管，靠中央财政支持义务

教育发展的做法是否应该一直持续下

去，是可以研究的问题。第二，应该正

视教育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

趋势。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着教育体

系内部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进

入教师队伍，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而又彻底贯彻学生为本的原则现在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教育机制的

改革中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影响。第

三，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教育成本上

升的内在驱动力问题和教育资金使用

的效率和效益问题。教育自身的组织

与技术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一

方面大大提高了教育供给的质量，但

另一方面加速了教育成本的提升。过

去的政策检讨主要集中在教育经费供

给方，但是，在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普遍

提高后，教育需求方的宏观和微观的

问题将成为关注焦点，来之不易的公

共财政资源必须更加有效地转化为农

村孩子的所得，而这将是更加具有挑

战性的任务。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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